附件3：

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现就提名          （身份证号码：                   ）为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韶关农村商业银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符合韶关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任职要求，与韶关农村商业银行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对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韶关农村商业银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有关规定，被提名人符合担任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的资格；

二、被提名人符合《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三、被提名人熟悉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运用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判断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和风险状况；具有五年以上的法律、经济、金融、财务或其他有利于履行董事职责的工作经历； 

四、被提名人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被提名人及其近亲属合并持有韶关农村商业银行1%以上股份；

（二）被提名人或其近亲属在持有韶关农村商业银行1%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三）被提名人或其近亲属在韶关农村商业银行、韶关农村商业银行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任职；

（四）被提名人或其近亲属在不能按期偿还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贷款的机构任职；

（五）被提名人或其近亲属任职的机构与韶关农村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因法律、会计、审计、管理咨询、担保合作等方面的业务联系或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利益关系，以至于妨碍其履职独立性的情形；

（六）被提名人或其近亲属可能被韶关农村商业银行主要股东、高管层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以至于妨碍其履职独立性的其他情形；
（七）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八）包括韶关农村商业银行在内，同时在超过五家境内外企业担任独立董事，或兼任独立董事的商业银行数量超过两家，或在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九）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监管机构认定或《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能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情形。
五、(未在其他金融机构任职。

(在其他金融机构任职，并承诺该职务与在韶关农村商业银行的拟任职务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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